人事处通知

请以下相关教师近期至人事处领取相关证书及各类材料。

2011年度参加岗前培训的教师；2011年度已被认定的申报高校教师资格证的教师；2011年度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将各类证书及部分申报材料留存于人事处的教师；2003-2006年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将证书存放于人事处的教师；2006年前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将各类证书存放于人事处的教师；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存放于人事处超过五年的教师。

特此通知

                                 人   事   处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